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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八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許校長榮添                             紀  錄：張富順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10學年第 2學期第七次行政（擴大）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一、有關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疫情 

   影響，有關學生課程、考試及其 

   他相關因應措施，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有關「數位學習精進輔導計畫」 

    申請後的載具，請討論選擇規格 

    與數量，提請討論。 

    決議：作業系統：微軟 surface 

 

三、有關因疫情影響，學校師生如有 

    居家隔離情形，其課務問題所因 

    應的方式(草案)如說明，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四、初訂「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學生寒暑假返校打掃要點」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本案尚未完成簽核。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無須列管 

 

 

 

 

無須列管 

 

 

 

 

無須列管 

 

 

 

 

 

繼續列管 

 



 2 

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6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現職代理教師再聘作業流程圖(含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111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事宜，現職代理教師，比照110學年 

度再聘方式辦理，業於111年4月25日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討論通 

過。先予敘明。 

二、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摘要(民國109 

年06月28日修正版)」第 4 條規定如下: 

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 

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前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者，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三、次按「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實施要點」之十二規定略以、學校應於長期代課、代理教 

師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良及是否曾經公開 

甄選進用。 

       前項服務成績之認定，應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認定。 

前項經認定服務成績優良之代課、代理教師，符合學校校務需求， 

且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者，學校得再聘任之，再聘以二次為限。 

四、就上開規範下，為使作業流程順暢、各單位角色配合、再聘意願 

調查及甄選啟動時機，以完備教評會審議前置作業。 

五、本再聘作業流程圖(含說明)案，如蒙同意，提教評會審議。並邀 

非委員各科召集人及進修部黃主任列席，提供卓見。 

 

決議：本案提送教評委員會討論決議，並通知國文、數學科召集人列席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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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現職代理教師再聘作業流程圖說明 

 

註記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摘要 

(民國 109年 06月 28日修正版): 

第 4條 

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 

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前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者，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實施要點 

十二、學校應於長期代課、代理教師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加註服 

務成績是否優良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前項服務成績之認定，應經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認定。 

前項經認定服務成績優良之代課、代理教師，符合學校校務 

需求，且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並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學校得再聘任之，再聘以二次 

為限。 

註記 2: 

1.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教師甄選提列類科及缺額注意事項。 

2.代理教師所屬單位主管至該科教學研究會開會，就「符合校務需 

求」初步討論及做成建議。 

註記 3.代理教師所屬單位主管於 6月份第 1週內，按平時表現於「長期代

理、代課教師成績考核表」擬評，並於該表註記或附該科之「符

合校務需求」初步建議資料。 

註記 4.教務處辦理甄選時，會同開科召集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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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111年5月14日本校辦理全國教師甄試筆試場地，111年5月21日 

      至22日辦理國中教育會考場地，前日須環境打掃，擬於111年5月 

      13(五)及5月20日 (五)下午調整作息，提請討論。 

說明：為布置及整理校園環境，預計調整作息如下表： 

 

本校為配合【全國教師甄試】及【國中教育會考】考場佈置， 

111年5月13日(星期五)及20日下午作息時間調整如下： 

節次 調整時間 備註 

第5節 13：10~13：50 

 第6節 13：55~14：35  

第7節 14：40~15：20  

 15：20~16：00 班級整理及環境打掃 

 
16:00 

整潔檢查無誤後統一放學 

佈置考場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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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111年 4月 28日（四）上午 10:00 本校辦理 111年師鐸獎初審會議第

2次會議，依防疫措施及規定：室內 80人或室內超過 80 人但容留人

數符合室內空間至少 1.5米/人(2.25 平方米/人) ，實施實聯制，發

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或受管制者(包含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自主健

康管理者)之參加者，禁止進入，並於參加期間全程佩戴口罩，維持

會議室環境良好通風，參加者之座位應採梅花式座位安排或確保每人

活動空間達 2.25 平方公尺。 

二、111年 5月 2日上午 10:00於教學資源中心 1樓展覽區，辦理策略聯

盟建國科技大學師生作品聯展「科技與人文·創藝在永工」開展，因

疫情升溫不辦理開幕活動，請安排本校班級學生參觀閱覽，歡迎同仁

參觀。 

 

 

陸、散會：下午3時5分 

 

 

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1)加強巡邏校內外學生吸菸及停車熱點查察。 

二、本週工作重點： 

(1)加強巡邏校內外學生吸菸及停車熱點查察。 

(2)111年5月2日（一）行政會報後召開防疫專責小組會議。 

(3)111年5月5日（四）中午12時10分整召開高三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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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1)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守防疫指引,相關指引於官網和群組皆有公告。 

(2)依彰化縣政府公告，彰化縣立各級學校自即日起，暫緩辦理跨縣市校 

   外教學、畢業旅行、隔宿露營等至本學期結束，以維校園師生安全， 

   請各位同仁協助配合。 

(3)配合教育部111年4月19日臺教資(六)字第1112701227號來函，「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請 

   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免洗餐具使用。 

(4)中區招募中心-入班宣導 

   05/04(三)第五節：電二甲、電二乙、化二甲、化二乙 

   05/11(三)第五節：機二甲、機二乙、機二丙、製圖二 

   05/11(三)第六節：建築二、室設二、資訊二、化工二 

(5)因近期疫情嚴峻，為避免跨班上課交流增加風險，原05/04（三）及05/25 

   （三）第6-7節的社團課程取消，改為各班留置「原班上課」。各班授 

   課教師建議名單如表列，如名單有狀況會再行調整： 

 
高一 高二 高三 

班級 授課教師 班級 授課教師 班級 授課教師 

機一甲 吳明福 機二甲 廖弈雯 機三甲 鄭文揚 

機一乙 游為楷 機二乙 江威廷 機三乙 李岱佳 

製圖一 楊秦富 機二丙 鄭景鴻 製圖三 劉巾英 

電一甲 張暐茗 製圖二 林茂宏 電三甲 吳美雲 

電一乙 石稷奎 電二甲 施泓宇 電三乙 林麗英 

化一甲 詹進謀 電二乙 林承隆 化三甲 邱子耀 

化一乙 許益綸 化二甲 盧曼晴 化三乙 林欣慧 

資訊一 粘金熙 化二乙 林岳慶 資訊三 李文卉 

建築一 陳世倚 資訊二 賴怡如 建築三 廖長志 

室設一 劉乃菁 建築二 陳仲立 室設三 徐慧玲 

機工一 林家如 室設二 陳玟君 電繪三 黃志隆 

  化工二 陳柏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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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輔導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中學生網站第1110310梯 

    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結果有1篇特優、2篇優等、14篇甲等共17篇，已 

    簽請獎勵並發放獎勵金，恭喜以上獲獎同學。 

二、靖園雙週報第七十九期已於4月29日出刊，封面及目錄簡要如下，感 

    謝及請轉知各處室採編人員準時交稿。 

  

三、策略聯盟建國科技大學師生作品聯展「科技與人文·創藝在永工」開 

    幕於5/2(一)日早上10:00，地點在教資中心前廣場，歡迎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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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學校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教 

師授課相關事宜一案，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111.4.20臺教國署 

人字第 11100524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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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公務人 

員自費團體保險專案」，其中新光產物保險公司依據團體保險運作原 

則，擬於 111 年度起調漲費率，敬請轉知所屬同仁，請查照。(111.4.21 

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520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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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本部培育之教師證書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師資，建請納入貴縣 

(市、署)教師甄選報考資格，請查照。(111.4.15 臺教師(二)字第 

11126014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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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之遴派，請鼓勵同仁踴躍參與投開票所工作，請查照。(111.4.25 

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527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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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自 111年 4月 26日起居家隔離天 

數為 3+4 天，其中自主防疫之 4天，考量校園為高度密集場所，教職 

員工生以不到校為原則。(111.4.26 臺教授國字第 1110055119號) 

六、有關已退休教職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 

屬年金（月撫慰金）（以下統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業經行政 

院、考試院於 111 年 4月 7日會同公告調高 2%，並自 111 年 7月 1日 

生效一案，請查照轉知。(111.4.26 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53373號) 

附件-(非常急件-請彙整學校協助轉傳) 

一、依教育部111年4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4201437B號函辦理。 

二、本署前於111年3月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10027605號函，請各校111年 

    4月1日前將111年8月1日退休生效教職員（含同年8月1日退休校長及7 

    月16日屆齡退休之舊制職員，不含經銓審有案公務人員）之退休案件 

    以雙軌方式報送。 

三、因應教育部111年4月29日發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21條第1項規定之解釋令，上開已報送退休案件之教職員(含校長、 

   舊制職員，不含經銓審有案公務人員)，係依第18條第1項第1款與第2 

   款及第19條規定申請自願退休生效者及屆齡退休生效者，請依規定配 

   合下列事項： 

(一)請各校再次確認已報送退休案件教職員，退休生效日是否調整至111 

    年6月30日(〝請務必先行確認教職員係符合可調整至111年6月30日退 

     休生效〞)，並務必確認教師(校長)提前退休是否影響教學。 

(二)各校調整至111年6月30日退休生效之教職員，請配合下列相關事項：     

(1)「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請於111年5月3日(星期二)前完成修 

    正，並更新上傳附件。 

(2)開立「不影響教學證明書」、「修正事實表」、「重新開立現職學校在職 

   或服務證明」-請於111年5月4日(星期三)前寄達本署人事室，並請於 

   信封寫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林佳穎小姐收》，並請於111 

   年5月3日前(星期二)先以一人一檔方式彩色掃描為PDF檔寄至國教署 

   承辦人員林佳穎小姐電子信箱(e-p128@mail.k12ea.gov.tw)；檔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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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請敘明ｏｏ學校ｏｏｏ教師（校長、職員）退休生效日。(屆齡退休 

   生效者，提前退休無須檢附不影響教學證明書) 

(4)電子郵件主旨請敘明（ｏｏ學校調整退休案掃描檔），每封電子郵件附 

   件請以5MB為限，超出部分請分批寄送，如有分批寄送情形，主旨請敘 

   明(ｏｏ學校調整退休案掃描檔之1)、(ｏｏ學校調整退休案掃描檔之 

   2)...，最後一封主旨請敘明(ｏｏ學校調整退休案調整掃描檔之3資料 

   總計3封)。                         

三、各校教職員有無調整退休生效日均須於111年5月3日(星期二)前完成 

    附件一(各校用)調整退休生效日意願調查表，並將excel檔及核章掃 

    描檔寄至彙整學校;請彙整學校彙整各校資料至附件二(彙整學校用) 

    調整退休生效日意願調查表，並協助確認各校填列附件一(各校用)調 

    整退休生效日意願調查表之〝調整退休生效日相關作業〞欄位是否均 

    已完成勾選，並於111年5月4日(星期三)前將彙整之excel檔及核章掃 

    描檔(連同各校excel檔及核章掃描檔)寄國教署承辦人林佳穎小姐電 

    子信箱e-p128@mail.k12ea.gov.tw。 

四、本案時間非常緊迫，請各校務必依前開規定儘速辦理，以免影響教職 

    員之權益。對上開事項若有不解之處，可先與鄰校或彙整學校討論， 

    謝謝大家，國教署人事室林小姐(04-37061533)。 

 

 

 

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112年度「概算」作業包括「概算Excel檔」各工作表，及「會計系統 

    概算」各書表，已依限完成回傳，後續將配合國教署主計室之檢核調 

    整修正各表，並依概算各項附註揭露表件之通報，繼續完成112年預 

    算案作業，「預算案」整編依往年期程預計將於7月份完成。 

二、在112年「預算案」整編前，將另有112年「性別預算」的編列，屆時 

    將請各處室提供相關資料由本室彙整。 


